湖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企业入驻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湖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湖政办发〔2013〕173号）、《湖州市优化企业人才服务十条举措》（湖委办〔2013〕63号）、吴兴区委区政府《关于实施人才发展政策的若干意见》（吴委办〔2016〕56号）、《关于进一步加快吴兴区服务业发展的十八条政策意见》（吴委办通〔2013〕104号）以及《吴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快总部自由港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吴政办发〔2016〕93号），全面推进湖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建设，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湖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以下简称产业园），是指吴兴区总部自由港H幢4-6层为核心批准建立的湖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核心园区。

第三条  湖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产业园办公室）具体负责产业园的管理和入驻企业的审批、认定、租赁等服务工作。

第二章 认定标准

第四条  申请入驻产业园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投资主体和经济性质不限，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4.1  现有企业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合法经营，依法办理税务登记手续，财务制度健全。

4.2  符合人力资源服务业定位或为人力资源服务业相配套的关联行业，包括人力资源中介、职业规划、人才测评、劳务派遣、人才培训、高端猎头等。

4.3  同意在产业园区内注册新公司或设立分支机构（分公司或子公司）或将注册地变更为产业园内。

第五条  对一些特定的人力资源服务业类型或者新兴业态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在认定条件上可以一事一议。

第三章 认定程序

企业认定按照报送材料—评估审批—意向签约—签约入驻的程序进行。

第六条  报送材料：企业提出入驻产业园，需填报《湖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入驻申请表》，并提供企业章程、企业经营规模证明材料、董事会决议、企业发展计划，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码证复印件及最近半年财务报表等其他有关材料，报送产业园管理办公室。

第七条  初步审批：产业园管理办公室对收到入驻申请材料进行初步筛选。对符合进驻“产业园”条件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相关人员和专家进行发展前景等方面论证并进行评估。

[bookmark: _GoBack]第八条  意向签约：意向入驻企业通过初步审批之后，产业园管理办公室将与意向入驻企业签订意向入驻协议。

第九条  最终审批：意向入驻企业签署意向入驻协议后，产业园管理办公室将相关评估报告提交至吴兴区人社局，对符合“产业园”最终入驻条件的企业，组织相关人员和专家组进行最终评估。

第十条  签约入驻：经过评估，确定入驻对象及入驻企业类型后，签订正式入驻协议。
